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进一步提高股东回报水平，完善和履行现金分红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中信银行（以

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制定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一、制定本规划的原则 

本规划制定的原则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

配的规定；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在任何会计年度内，若本行就全部股本进行利润分配，

总额原则上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年终时的净利润；优先采用

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利润分配规划的考虑因素 

基于本行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银行业经营

环境、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和监

管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本行将充分考虑目前及未来的资本



金、业务发展、盈利规模、所处发展阶段、投资资金需求和

自身流动性状况等情况，平衡业务持续发展与股东综合回报

二者间的关系，以四年为一个周期制定利润分配规划，建立

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 

（一）利润分配的顺序 

本行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法

定公积金。本行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取。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的，在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本行应提取一般准备，一般准备金提取比例应符合有权

监管部门的要求，否则不得进行后续分配。 

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

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本行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和一般准备金后所余税后利

润，可以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

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二）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及调整的审议程序 

本行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其调整由董事会拟订并经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同意，然后提交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其调整进行审核并出

具意见。 

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规划和利润分配

预案时，应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和吸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意见和建议。股东大会对现

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三）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期间间隔 

本行在盈利年度应当分配股利，在每一年度结束后可以

采取现金或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本行主要采

取现金分红的股利分配方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本行可以

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母公

司税后利润的 10％。特殊情况是指：（1）法律、法规及监管

要求限制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2）实施现金分红可能影响

股东长期利益的情况。 

本行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在董事会

认为本行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相匹配或董事会认为必要

时，董事会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基础上，提出股

票股利分配预案并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五）个别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时应说明原因 

本行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本行董事会在上一会

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

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

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条件和程序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本行外部经营

环境变化并对本行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本行自身经营状况

发生较大变化时，本行可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进行调整。本行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提出书面议

案，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

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根据本行股票上市地的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本行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四、本行近三年利润分配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一）近三年本行利润分配情况 

2011 年-2013 年度本行分红情况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含税额

度（万元） 

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分红占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之比 

2013 1,179,000.00 3,917,500.00 30.10% 

2012 701,809.91 3,103,200.00 22.62% 

2011 935,746.54 3,081,900.00 30.36%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合计（万元） 2,816,556.45 

最近三年年均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102,600.00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利润占最近三 27.88% 



年年均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之比 

（二）近三年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本行近三年未分配利润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

本，支持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五、2014-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一）本行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

配股利，且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股利分配方式。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本行董事会可以根据本行的经营状况提议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二）未来四年内（2014 年度-2017 年度），本行在资本

充足率满足国家监管机关要求条件下，每一年度实现的盈利

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一般准备后有可分配利

润的，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10%（含 10%）。 

（三）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基础上，本行可以提

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六、规划的制定、执行、调整决策及监督机制 

（一）本行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划，充分听取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

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本行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本行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本行自身经



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本行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三）本行因前述特殊情况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本行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提出书面议案，并经独立

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

变更事项时，根据本行股票上市地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

管要求，本行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四）本行董事会执行本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需符合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同

意。 

七、本规划的生效机制 

本规划所述股东回报为普通股股东回报，优先股股东回

报将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优先股发行方案的有关内容具

体执行。本规划未尽事宜，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执行。本规划由本行董事会负责解释，

自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